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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稅務法規偏重計算，申論題第一題如預期的考出最低稅負制的計算，然其題目較細微，考生不易得滿

分。申論題第二題為一再強調之重點，考生應該可以輕鬆應答。而測驗題多為靈活之實例題，可以測驗出考生

的實力及融會貫通的能力，有利於平時多做考古題之考生。整體而言，一般程度考生應可拿65分，程度較佳者

應可拿80分以上。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大發公司95年度，依商業會計法計算之淨利1,000萬元，包括下列各項損益項目： 

1.證券交易所得70萬元，證券交易損失50萬元。 

2.出售固定資產利益140萬元（土地60萬元，房屋80萬元）。 

3.短期票券之利息所得40萬元（扣繳稅款8萬元）。 

4.不計入所得之投資收益80萬元（可扣抵稅額30萬元）。 

5.依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可扣除之虧損100萬元。 

6.又因符合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70條之1規定之營業總部，其對國外關係企業之權利金所得為

480萬元（國外所得稅為120萬元）。 

7.該公司94年底尚有投資抵減餘額200萬元（第3年度）。 

請依大發公司之結算申報書內容，分別以最有利納稅人方式計算下列各項金額（應列出各項計

算過程，否則不予計分）：（25分） 

(一)課稅所得額 

(二)一般所得稅額 

(三)基本所得額 

(四)基本稅額 

(五)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 

(六)依所得基本稅額條例應補繳之差額 

答： 
(一)課稅所得額＝1000萬－70萬＋50萬－60萬－40萬－80萬－100萬－480萬＝220萬元 
(二)一般所得稅額＝220萬×25％－1萬－27萬(投資抵減)＝27萬 

(三)基本所得額＝220萬＋480萬＋70萬＝770萬元 
(四)基本稅額＝(770萬－200萬)×10％＝57萬元 
 
(五)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57萬－0）×        ＝497,455 
 
(六)應補繳之差額＝57萬－497,455＝72,545 
 

二、我國現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有所謂「零稅率」及「免稅」規定，兩者有何不同？並

請指出「免稅」在何種情況下反而不利，納稅義務人反須拋棄免稅權？（15分）另假設保鮮水

果經銷公司，亦為兼營營業人，於96年3-4月營業情形如下： 

1.外銷生鮮水果600萬元。 

2.國內銷售生鮮水果200萬元。 

3.從國外進口生鮮水果100萬元，另由海關代徵營業稅。 

請按比例扣抵法，計算該公司96年3-4月下列有關營業稅之各項金額或比例（應列出各項計算過

程，否則不予計分）：（10分） 

480
550
萬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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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不得扣抵比例 

(二)可扣抵進項稅額 

(三)應納（退）或留抵稅額 

答： 
(一)免稅與零稅率之比較 

差 異 項 目 零  稅  率 免      稅 
課稅與否 應課稅，稅率為0％ 不予課稅 

進項稅額可否扣抵 可以扣抵 不可扣抵 
可否申請退稅 可以退稅 不可退稅 

適用對象 外銷或類似外銷之貨物或勞務(外銷
貨物等7項) 

國內特定貨物或勞務(出售之土地等30項) 

免稅效果 完全沒有租稅負擔 僅就單一階段免稅，且因免稅皆段不同，亦

有不同租稅效果。 

政策意義 促進外銷、拓展國際貿易 配合農漁業政策、增進社會福利、提升教育

文化、避免重複課稅等。 

是否可放棄 無可以放棄之明文規定 可以放棄之明文規定，但申請放棄免稅經核

准後，3年內不得變更。 
 
(二)免稅不利的情況 
中間階段免稅(如批發階段之免稅)，批發商之進項稅額無法扣抵，便會將稅額轉嫁給零售商負擔，零售商

亦將此稅負包含在零售價中計算應納稅額。因此若免稅在中間階段，將產生追補效果，將形成「重複課

稅」與「稅上加稅」，故產品總稅負反而增加，致使產品售價上漲，不利於廠商之銷售行為。 
 
(三)計算 
 

1.不得扣抵比率＝                ＝25％ 
 
2.可扣抵進項稅額＝100萬×5％×(1－25％)＝37,500 
3.600萬×0％－37,500＝－37,500(溢付稅額) 
零稅率退稅上限＝600萬×5％＝300,000＞37,500 
故應退稅額為37,500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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